项目报名授权函

致：（海港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贵方为（XX项目）的公开采购项目，授权代表（ 姓名、职务  ，身份证号：                 经正式授权并代表投标人（投标人名称 、地址                             ）获取项目采购文件及了解项目信息。

授权代表手机号：                          投标人名称：
传真：                                    公章：
电子邮件：                                日期：


保密承诺函

致：海港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鉴于：
承诺人拟参与“XX项目”（项目编号：XXXX）的采购，承诺人在参与采购过程中可能会接触、获得关于本采购项目的保密信息，承诺人对该采购项目相关信息负有保密义务，做承诺如下：

第一条 保密信息
本承诺函所指“保密信息”是指，在采购过程中承诺人从海港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港人寿”）或案件当事人获得的所有与本采购项目有关的任何形式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一）采购文件在内的各种书面材料、电子材料、口头陈述及其他载体或形式的所有有形和无形信息；
（二）承诺方在会议或者约见中讨论各种事项的情况，以及通过各种访谈、会议或者约见等形成的有关信息；
（三）承诺方在海港人寿的经营场所、办公地点及相关现场获得的或观察到的信息；
（四）据可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商业惯例被视为保密信息、受保护信息、专有信息或商业秘密的任何信息。

第二条 保密信息的使用和保密义务
承诺方无条件地保证并承诺：
（一）保证对保密信息按本承诺书约定予以严格保密，不得以任何方式将本承诺函所指保密信息直接或间接地披露给任何第三方。
（二）承诺人承诺本着谨慎、诚实的原则，以最严格的标准，采取任何合理的措施保管所知悉的保密信息。

第三条 违约责任
承诺方未履行本承诺函项下的条款均被视为违约。若违约，则应承担因该违约行为而给海港人寿及其利益相关方造成的一切直接或间接损失。同时海港人寿有权采取禁令、实际履行等一切合理措施以防止保密信息进一步被扩散。

第四条 保密期限
本承诺函自承诺方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永久有效，直至本承诺函项下的保密信息非因承诺方的原因且以披露方认可的方式为公众知晓或进入公众领域。

第五条 争议的解决
由于本承诺函的履行或解释而产生的或与之有关的任何争议，首先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应向海港人寿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
（以下无正文）


承诺人：（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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